鲁山县2004年森林防火工作措施扎实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鲁山县各级部门创新工作机制，狠抓措施落实，大大降低了森林火灾的发生和损失，据统计，全年共发生森林火警8 次，过火面积9.1公顷，受害森林面积0.8公顷，森林受害率0.0007%。其主要作法：一是强化领导，层层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以鲁文（2004）120号文件调整了由县长任指挥长，有关局委一把手为成员的县护林防火指挥部；层层落实了县、乡、村、组分片包干责任制，签订了森林防火责任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县委书记刘全新、县长贺国营等主要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亲自布置、亲自安排、亲自督查。县四大班子领导多次在节日期间深入林区检查森林防火；二是加大投入，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县财政投入森林防火专项经费20余万元，并对重点火险区的鸡冢、赵村、尧山、四棵树等10个乡（镇）各补贴1万元。新设入山检查站45个、防火了望点125个，在四棵树、尧山、赵村、熊背、鸡冢、库区、瓦屋等乡（镇）和上汤佛泉寺开发区各设置防火物资器材室8处，购置风力灭火机25台、对讲机14部、阻燃服140套及大量二、三号扑火工具；建筑面积为400平方米的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已建成，配备了电脑、卫星电话、GPS卫星定位系统等设备，提高了火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三是加大力度，深入开展森林消防宣传教育。新增大型宣传标牌20个、刷新23个，各林区乡（镇）设小型固定宣传牌500余个、刷写森林防火标语6000余条，覆盖了全部林区。昭平台水库管理局、石人山管理处、国有鲁山林场等重点防火单位，制作悬挂了线杆标牌，开展了宣传月、宣传周等活动。县指挥部、林业局、乡（镇）政府出动森林防火宣传车，深入林区巡回宣传，使每个出入林区的人员抬头便见警示牌、入耳便听防火音。四是严格管理，狠抓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在规范原有2支森林消防队的基础上，在7个重点乡镇新建了以政府在职职工为主的森林消防突击队和扑火应急分队；按照重点山区村不少于50人的建队标准组建义务扑火队180支,计7480人，成立巡山护林队110支，建立健全了考勤制度、值班制度、巡逻制度、工作制度等，形成了县、乡、村三级扑火组织体系和网络。五是完善制度，严格林区火源管理。结合森林资源现状，重新进行了森林火险等级区划；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原则,完善了火源管理和火情监测制度，强化了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群的监管。六是依法治火，严惩森林火灾案犯。森林公安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处火案7起，处理火灾肇事者11名,其中行政拘留8名。

